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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农村建设丛书》是一套针对“农家书屋”、“阳光工程”、“春风工程”专门编写的丛书，
是吉林出版集团组织多家科研院所及千余位农业专家和涉农学科学者，倾力打造的精品工程。
本丛书共分五辑，每辑100册，每册介绍一个专题。
《三农与法：人身损害赔偿》为其中之一的《人身损害赔偿》分册，《三农与法：人身损害赔偿》中
介绍了：三农与法——人身损害赔偿、揭发隐私侵犯名誉权等内容。
希望《三农与法：人身损害赔偿》能够成为一套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指导用书，成为一套指导农民
增产增收、脱贫致富、提高自身文化素质、更新观念的学习资料，成为农民的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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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生命、健康权超市未尽安全保障义务致顾客受伤，需承担赔偿责任顾客受伤，餐厅尽到安全保障
义务的可以免责游客被蛇咬伤，公园承担赔偿责任储户在银行被抢，银行应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未尽安
全保障义务，游泳池应承担赔偿责任见义勇为者与受害人一同溺死，游泳池应承担赔偿责任保安执勤
时致人损害，工厂应承担赔偿责任工作期间被狗咬伤，雇员诉请雇主赔偿获支持保姆致人损害，雇主
承担赔偿责任拆房时压死雇员，雇主担责医院误诊导致患者多次手术，应承担赔偿责任施工单位未设
置警示标志致人损害，应承担赔偿责任斗殴受损害方有过错也承担民事责任学校设施致未成年人受伤
，应承担赔偿责任抚养人死亡，赔偿人应承担被抚养人生活费用侵害他人身体造成伤害的赔偿义务人
应承担护理费用孩子致人损害，家长承担赔偿责任围墙倒塌致人损害，所有人承担赔偿责任堆放垃圾
致人损害，堆放人承担赔偿责任见义勇为失去性命，受益人应给予适当补偿悬挂物掉落致人损害，所
有人应承担赔偿责任无偿帮忙致人损害，被帮者应承担赔偿责任帮工因过失致人损害，被帮工人与帮
工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帮工人因帮工遭受人身损害，被帮工人担责胎儿有权要求生活费无给付能力的赔
偿义务人可以要求以定期金方式进行赔偿家养狗致人损害，狗主人承担赔偿责任汽车碾起石头致人死
亡，“飞石”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寄宿生在学校摔伤，学校应承担赔偿责任运输剧毒性气体致人损害
的运输单位承担赔偿责任污染环境致人损害应承担赔偿责任啤酒瓶自爆致消费者受损害，生产厂家负
赔偿责任燃放不合格爆竹受伤可向销售者要求损害赔偿共同侵权致人损害应承担连带责任二人合谋致
人损害应承担连带责任共同过失致人损害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无意思联络也构成共同侵权无意思联络的
数人侵权应根据过失大小承担赔付责任教唆他人致人损害应承担连带责任帮助他人致人损害应承担连
带责任教唆儿童致人损害，由教唆人承担赔偿责任教唆限制行为人致人损害，教唆者应承担主要责任?
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能证明损害不是由其造成者，可以免
责共同侵权中赔偿权利人放弃其中某人的赔偿请求其他人仍按照应承担的份额赔偿二、精神损害赔偿
强制切除雇工阑尾，雇工有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亲眼目睹孙子死亡，奶奶有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医院
误诊致患者遭受精神损害要赔偿不得替亡者要求精神损害抚慰金强制送曾患精神病者入院治疗者要赔
偿被医生擅自使用肖像的患者有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保护儿童肖像权学校擅自使用学生肖像进行招生
宣传，学生可以要求损害赔偿被擅自使用肖像的公民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网络恶搞精神病人照片，
被侵权人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结婚照被制成工艺品出售，被侵权人有权要求工艺品公司赔付医院出
卖患者信息侵犯隐私权网上发布攻击性言论侵犯公民名誉权公然侮辱、诽谤他人侵犯名誉权揭发隐私
侵犯名誉权侵害军属荣誉权可以要求损害赔偿冒名顶替他人上学侵犯姓名权和受教育权改名遭拒，少
女状告公安局擅自改名侵犯了监护权和亲权替用户定制免费铃声，网络公司侵犯公民姓名权教师用暴
力手段体罚学生侵犯人格权医院私自处置死者尸体，家属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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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生命、健康权超市未尽安全保障义务致顾客受伤，需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九十八条 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
【释义】本条是对公民健康权的有关规定。
健康是指人体各器官系统发育良好、功能正常、体质健壮、精力充沛、具有良好劳动效能的状态。
健康权是以身体的内部功能和外部的完整性为主要内容的一种人格权。
任何侵害他人身体造成残缺或伤害的行为都属于侵犯公民健康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从事住宿、餐
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
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
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赔偿权利人起诉安全保障义务人
的，应当将第三人作为共同被告，但第三人不能确定的除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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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三农与法:人身损害赔偿》包括：教唆儿童致人损害，由教唆人承担赔偿责任；斗殴受损害方有过错
也承担民事责任；污染环境致人损害应承担赔偿责任；冒名顶替他人上学侵犯姓名权和受教育权；网
上发布攻击性言论侵犯公民名誉权；医院出卖患者信息侵犯隐私权；教师用暴力手段体罚学生侵犯人
格权；燃放不合格爆竹受伤可向销售者要求损害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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